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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市場處 98 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內   容 
業

務

計

畫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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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計  畫 

拾

壹

.
零

售

市

場

管

理 

 
一

.
零

售

市

場

及

超

市

管

理 
 

 
 
<一>市場管理 
 
 
 
 
 
 
 
 
 
 
 
 
 
 
 
 
 

 
 
1.健全市集營運管理制度 
(1)賡續推動「整潔明亮的傳統市場新風貌計畫」。 
(2)配合本府工友精減政策，逐漸將市場環境委由民間清潔公司維護。 
2.建立良好購物環境 
(1)輔導傳統零售市場經營型態轉型及改善經營環境，提供市民整潔、明亮、乾淨、舒適之現代化購物環境。 
(2)賡續執行「禽流感防疫計畫」，持續推廣「傳統市場家禽攤商販售屠體交易執行計畫」。 
(3)推動「公有市場公廁改善計畫」，逐年將廁所提升至優等級。 
3.活化資產再利用 
(1)提升市場攤位使用率。 
(2)市場空攤多目標使用。 
4.持續推動各公有零售市場 
(1)行政管理事項。 
(2)環境衛生、公廁清潔、災害疫情防治等事項。 
(3)營業秩序維持。 
(4)農產品行情查報。 
(5)攤(舖)位租金之催繳事項。 
(6)攤商違規、違約行為之舉發及處理。 
(7)公共安全及公共設施維護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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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有超級市

場管理 
 
 
 
 

 
1.賡續超級市場管理業務之違規事項處理。 
2.繼續輔導芳和與吉利等兩家由攤商共同籌組公司經營之超市，加強提昇經營績效。 
3.輔導獎勵民間投資市場開業。 
 

拾

貳

.
批

發

市

場

管

理

與

供

銷 

 
一

.
批

發

市

場

管

理 
 

 
 
<一>一般業務 
 
 
 
 
 
 
 
 
 
 
 
 
 
 

 
 
1.督導本市 5 大類批發市場業務推動 
(1)輔導農產品物流中心營運。 
(2)輔導漁市經營，拓展漁類交易通路。 
(3)輔導產地分級包裝，提升到貨品質。 
(4)輔導建立盆花拍賣交易制度。 
(5)賡續執行禽流感防疫計畫，加強輔導本市家禽批發市場運作機制之健全。 
2.推動新(改)建批發市場，提供產、銷、消三方一整潔明亮之市場，增進批發市場流通效率 
(1)於 97-98 年度編列 8,000 餘萬元經費，辦理臺北魚類批發市場傘形建築物整建工程。 
(2)賡續辦理本市果菜批發市場電腦拍賣系統更新，並輔導推動臺北花木批發市場電腦拍賣制度。 
(3)配合中央計畫，賡續推動臺北花卉批發市場遷建。 
(4)為配合本市環南市場改建，辦理「本市第一家禽批發市場臨時遷移環南市場附設立體停車場計畫」。 
(5)實施「市場垃圾減量計畫」。 
(6)督導各批發市場經營主體加強各市場環境衛生之管理。 
3.建立農產品食用安全體系 
(1)加強進場果菜、魚類農藥殘留檢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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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家禽的屠宰衛生管理及執行違法屠宰查緝業務，維護市民食肉衛生。 
(3)提供消費者的安全、安心的生鮮農產品資訊。 
(4)配合中央政策推動「農產品生產履歷計畫」。 
4.辦理市場業務諮詢，落實市場營運管理，進行批發市場營運考核業務 
(1)針對批發市場經營主體建立營運考核指標，進行批發市場營運考核業務。 
(2)輔助本府公股派兼本市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主體董、監事，充分發揮監督指導公司營運與宣達本府政策並

基於本府立場對本府擁有之權益及財產妥為維護及主張。 
 

   
<二>行情報導與

分析 
 
 
 
 

 
1.農產品行情報導。 
(1)以資訊系統收報全省資料，編製臺灣地區主要農產品行情於本市交易報表，並公布於市場處網站供報社轉

載，作為消費者採構之參考。 
(2)每日由 17 處零售市場查報零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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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規劃及

配合作業 
 
 
 
 
 
 
 

 
 
1.市場整修工程建築師及電機技師甄選及策進作為。 
2.賡續辦理「各市場零星修繕配合整潔明亮計畫」。 
3.賡續辦理零售市場計畫型整修工程。 
4.持續檢討辦理環南市場改建工程附屬臨時家禽批發市場工程。 
5.執行各市場公安、消防改善事宜。 
6.各市場機電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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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地下街

及攤販集中場之

設備安全維護 
 

 
1.現有市（商）場供電設備及建物進行不定期安全檢查，以維護營運功能。 
2.市場供電設備達一定標準者，委託機電顧問公司負責安全檢查，並依權責作適當防護措施，維護用電及公共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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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攤販稽查管

理 
 
 
 
 
 
 
 

 
 
1.賡續執行「臺北市攤販管理與取締案」，並維護歷次整頓規劃地點之成果。 
2.賡續輔導列管攤販臨時集中場自理組織成立社團法人。 
3.賡續辦理「臺北市列管攤販集中場環境清潔督導計畫」案。 
4.賡續協助建國假日玉市設置冷氣空調案。 
5.賡續辦理列管攤販臨時集中場申請搭建臨時性遮雨棚案。 
6.賡續執行寧夏路攤販臨時集中場裝設地下化油脂截留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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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北地下街

站、前地下街管理

及龍山寺地下街

商場經營管理 
 
 
 
 
 

 
 
1.輔導保證責任臺北市台北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及保證責任臺北市站前地下街場地利用合作社健全各項管

理機制，並督導物業管理公司辦理龍山寺地下街商場及公園處、停管處等單位共同設備之管理事宜，並建立

完善之監督機制。 
2.地下街商場相關資料之蒐集及建檔，地下街營運評估及經營模式之建立。 
3.維護地下街營業秩序；維護地下街設備運作正常，確保公共安全。  
4.輔導攤商自理組織正常運作。 
5.賡續收取台北、站前地下街使用費及龍山寺地下街使用費及管理費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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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使用規

劃 
 
 
 
 
 
 
 
 
 
 

 
 
1.引進民間資金開發興建市集，並透過引進民間資金，活化市場管理，推動新(改)建市場以「促進民間參與公

共建設法」相關規定，開發興建本市現有老舊市場。 
(1)新興市場與新興國中土地互換開發案。 
(2)江南市場改建案。 
(3)碧湖市場 BOO 案。 
(4)石牌市場 BOO 案。 
(5)知行市場 BOO 案。 
(6)南松市場改建可行性評估案。 
(7)雙連市場改建可行性評估案。 
2.12 處需求性低或無開闢之急迫性之市場，提送本府都市發展局變更其他使用用途，或由本府財政局續行辦

理，以提高閒置市場之空間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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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規劃 
 
 
 
 
 

 
1.持續推動市有財產有效利用，將閒置之市場場地作更妥善之使用，辦理市場場地對外招標；另需求性低或無

開闢之急迫性之市場，提送本府都市發展局變更其他使用，以提高閒置市場之空間利用。 
2.輔導老舊市場轉型。 
3.促進民間參與市場投資。 
4.引進現代化經營朝向市集觀光化。 
 

   
<三>攤販規劃暨

地下街規劃 
 
 
 

 
1.執行「臺北市夜市改造計畫」案，並規劃本市晴光、西昌、南昌攤販臨時集中場為改造標的。 
2.賡續輔導地下街舉辦週年慶及各項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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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履約管理 
 
 
 
 
 
 

 
 
1.掌理規章研擬： 
(1)配合經濟部所訂「零售市場管理條例」相關條文之授權，訂定相關子法。 
(2)修正「臺北市地下街暫行要點」（草案）。 
2.公有零售市場、超市、攤販攤位及地下街等市有財產之租金使用費計算原則核定及調整。 
3.租約（行政契約）研擬、核定、修正及履約管理。 
 

  
二

.
資

 
 
<一>資產運用 
 

 
 
1.市有財產-20 部精美攤車受理申請使用及推廣。 
2.攤位（鋪）再利用及公開標租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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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運

用 
 

 
 
 
 

3.閒置收回之傳統市場、超級市場、地下街店鋪、批發市場等場地再利用及標租經營。 
4.公共空間標租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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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展考

核業務 
 
 
 
 
 
 
 
 
 
 
 
 
 
 
 
 
 
 

 
 
1.計畫擬訂與管控 
(1)訂定本處次年度施政綱要、重點、計畫。 
(2)配合市府編擬中程施政藍圖、市政白皮書。 
(3)彙整訂定本處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4)府列管計畫之擬訂與執行情形之追蹤。 
(5)「市場發展基金」相關工作計畫之列管及追蹤。 
2.辦理服務品質考核業務及執行創意提案制度 
(1)訂定及執行「提升政府服務品質專案計畫」績效報告。 
(2)訂定本處創意提案制度實施計畫、定期召開創意提案小組會議並提報本處創意提案報府核定。 
(3)電話禮貌測試成效。 
3.公文查詢及管制考核業務 
(1)公文統計、調卷分析等公文管考。 
(2)列管人民陳情、申請案件、行政救濟、專案等案件等依限期辦結。 
(3)市容查報、市容會報、基層建議案之管控。 
(4)文書講習專題演講。 
4.出版品之彙編及管理:市集快訊、便民手冊、處務統計要覽、年刊、年鑑等本府相關出版品之彙編及管理 
5.委託研究與出國報告之彙辦與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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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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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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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工作推

動 
 
 
 
 
 
 

 
 
1.辦理業務應用系統：年度網站內容更新、維護工作，以及租金整合系統之規劃開發與管理維護。 
2.辦理資訊軟硬體作業環境之規劃：年度採購、建置與管理維護。 
3.配合推動中央與本府推動執行相關資訊計畫。 
4.建立資訊安全相關機制。 
5.公有零售市場配合政令宣導之資訊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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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南市場改

建工程 
 
 
 

 
 
辦理環南市場改建工程附屬臨時家禽批發市場工程。 
 

   
<二>士林市場改

建工程 
 
 
 

 
1.委由新工處辦理士林市場主體工程發包、施工。 
2.建築標預計於 98 年 9 月完工；古蹟於 97 年 3 月 12 日開工，預計於 98 年 8 月竣工；水電標工程預計於 98
年 11 月中旬完工。 
 

   
<三>其他修建工

 
1.辦理各市場建物及機電設施零星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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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2.辦理各市場消防設備維修。 
3.辦理各零售市場公共安全改善工程。 
4.辦理各市場緊急災害搶修工程。 
5.辦理各零售市場及公有超市整修工程。 
6.辦理計劃型市場整修工程。 
 

 


